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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CHEN CHUAN 身体原因 刘洪跃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提出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吴中 6002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菊芳 陈佳海 

电话 0512-66981888 0512-65626898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电子信箱 zjf@600200.com chenjh@600200.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836,966,917.48 5,239,552,399.53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977,223,554.20 2,939,788,756.04 1.27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535,274.14 495,100,734.41 -87.77 

营业收入 1,815,801,988.08 1,315,172,170.93 3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138,148.75 3,975,086.93 1,56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584,322.05 -4,535,263.08 1,28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3 0.26 增加1.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2 0.006 1,4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2 0.006 1,433.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6,5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01 122,795,762 0 质押 40,000,000 

毕红芬 未知 2.03 14,663,038 14,663,038 无   

徐荣良 未知 1.58 11,435,105 11,435,105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33 9,601,592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16 8,354,200 0 无   

陈莲 未知 0.71 5,145,797 5,145,797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4 4,642,647 4,642,647 无   

西藏德传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传附子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2 3,042,237 0 无   

信诚基金－工商银行－国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0 2,858,776 2,858,776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6 2,599,79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是公司新三年规划（2017-2019 年）的开局之年，公司在顺利完成资产收购后，董事

会审时度势进行了战略转型升级，最终确立了“医药、化工双主业齐头并进，实业经营和资本运

作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的总体部署，以新三年规划

为统领，以“夯实基础、融合变革”为指导，紧扣全年目标任务，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快速推

进重点工作、不断优化综合管理，统筹兼顾各项工作，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取得了卓著的增效。上

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580.2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0,062.98 万元，上升 38.07%，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81,149.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0,237.26 万元，上升 38.37%。实现营业

毛利 27,107.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104.42万元，上升 59.43%，其中主营业务毛利 26,882.1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260.45 万元，上升 61.73%。实现净利润 6,613.81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 6,216.31万元，上升 1,563.82%。公司在取得较好经营业绩的同时还屡获嘉奖，报告期内，

公司荣获吴中区 2016年度“优秀总部企业”、“实体经济百强”、“制造业转型升级先进单位”、“资

本市场吴中板块建设先进单位”、“工会重点企业考核一等奖”、“吴中区模范职工之家”等诸多荣

誉，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社会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各产业板块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医药板块 

2017年上半年，医药行业进入政策密集期，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一致性评价等

政策落地。面对政策频出和监管趋严的复杂形势，医药集团全面做好统筹规划，主动调整经营策



略，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各项任务目标。报告期内，医药集团荣获“2016年度苏州市专精特新企

业百强”，芙露饮获《健康报》品质智胜奖，盐酸曲美他嗪原料获评 2016 年第四批省高新技术产

品，盐酸曲美他嗪片一致性评价项目获评 2017年度省企业重点技术创新导向计划。上半年，公司

医药业务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3,369.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115.63万元，增长 15.38%；

主营业务利润（毛利）17,041.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936.07万元，增长 20.82%。具体情况

如下： 

（1）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医药集团通过将招商部分全国划分大区，将市场部职能细化为产品、推广、市场

三个条线，设立商务部专攻普药市场，同时组织财务、市场、销管等部门联动做好市场调研和数

据分析，来实现对销售管理架构的进一步优化；通过加强驻地人员管理，做好销售过程管理及重

点品种学术推广，配合一线销售主动应对两票制，来落实销售管控及激励机制；通过量价挂钩、

以量换价应对招标降价，强化结算毛利考核，以便应对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报告期内，医药

集团主动布局医保招标工作，参加了 23 个省份双信封竞价议价、低价药等 54 个项目招标，中标

266个品规，中标率达 87%。在卡络磺钠片、连芩珍珠滴丸进入国家医保的基础上，有计划的进行

匹多莫德、美索巴莫入选国家、省医保增补的各项前期工作。上半年，医药集团重点产品匹多莫

德口服液、注射用卡络磺钠、美索巴莫注射液、连芩珍珠滴丸销售额同比增长率分别达 34%、23%、

40%、25%。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医药集团继续坚持侧重抗肿瘤、消化系统、抗感染、抗病毒及免疫调节等方面的

新药研发，并积极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其中，重点研发项目内皮三期临床试验完成了揭

盲，并获得了成功，在取得临床试验统计报告的基础上，于 2017年 7月 9日在北京顺利召开了临

床试验总结大会，目前抗体检测工作也已完成，公司后续将加快临床总结、申报生产批件资料的

完善工作，积极争取列入 CFDA的优先审评审批，以便尽快实现该项目的产业化。此外，重点产品

盐酸曲美他嗪片一致性评价完成了中试研究、辅料选择与包材筛选，正进行工艺验证；艾司奥美

拉唑钠原料及冻干粉针、卡培他滨原料、利奈唑胺原料及葡萄糖注射液三个品种五个品规技术发

补的补充研究也在加速推进中，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利奈唑胺氯化钠注射液已经取得了 CFDA的《药

物临床试验批件》。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医药集团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理念，通过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加强专业技能、

法规方面的培训，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使各生产基地的综合管理水平取得了不断地提高。上半年，

医药集团完成了部分车间自动化升级改造，确定了原料药二期工程与苏州制药厂冻干车间改造方

案，生产过程中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故，并在各级药监部门抽查中合格率达到了 100%。同时，

苏州制药厂多措并举开源节流，成效显著，其中委托加工产品销售额近 1000万元，通过招标比价

和溶媒回收节约成本约 250万元。苏州制药厂还获评了“吴中区 2016年度节能减排先进企业”。 

（二）化工板块 

2017 年上半年，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低迷、印度新税率调整、各级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启动等

复杂局势，恒利达紧紧围绕公司三年发展规划及年度目标任务，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并紧抓 J

酸等主要产品市场价格稳中有升的趋势，实现了生产销售的稳健发展，取得了江苏省三 A 级综合

资信等级证书。上半年，恒利达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196.75万元；净利润 3,532.32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1）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恒利达根据每月市场变化动态调整销售计划，通过建立积分奖励制度，按照每月

的销售、价格、回收资金情况进行打分，以全年的总积分为依据，作为奖励、评奖的重要依据，

充分调动了全体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和战斗力；着重加强了对销售管理制度的执行，制定了相应的



价格、发货、资金回收的日常管理制度，以便更好地贴近市场服务客户；积极与工厂生产部门保

持协调与沟通，将合同订单情况与工厂实时对接，及时调整产能，有效保证生产产能释放，及时

满足客户需求。上半年，恒利达在维护好现有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 16家新客户，为顺利完成全

年销售目标奠定了基础。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恒利达继续加强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二期建设项目方面，

成立四个课题小组，围绕色酚 AS-IRG、靛红、喹哪啶、分散黄 54#、红色基 KD 等主要产品，在产

品质量、产品纯度、生产工艺、制备方法等方面继续开发小试、中试以及大试工作，取得较大成

效；在环保方面，通过与高校、科技环保企业等合作，对废水、废固样品的收集、分析、测试及

汇总，确定分质处理方案。此外，恒利达作为 J 酸生产的龙头企业，上半年牵头组织修改了行业

标准，前期工作已经完成，指标已有很大幅度的修改和提升，进一步提升了恒利达的市场地位和

形象。 

（3）生产方面 

2017年上半年，恒利达实现总产量达 1.5万多吨。报告期内，恒利达在生产方面进一步加强

了现场管理，以新员工、项目施工人员为重点，以复产为关键时间点加强安全环保教育，提高员

工素质和管理者能力。深入车间一线细化日常检查、组织专项检查、迎接外部检查，对发现的隐

患全部整改到位。通过合理调度、回收套用等方法加强三废管理，减少跑冒滴漏，改善了生产现

场面貌；通过细化成本考核，降低车间物料消耗及修理费、实行电力直接交易，节约费用超 200

万元。 

（4）工程项目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恒利达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全力确保实现十月投产的预期目标。六个车间的

设备、管道、自动化控制系统等已经全部安装结束；辅助工程包括冷冻、燃汽油炉、配电房、储

罐区、循环水等工程与设施均已完成；电气安装及废气吸收装置等也已进入扫尾阶段；二期 MVR

系统已安装结束并正式进入调试阶段；二期配套的生化池和焚烧炉已完成土建招标，标准设备完

成询价。  

（三）房地产板块 

报告期内，中吴置业借三四线城市价格上涨的东风，抓住机遇调整价格。报告期内，中吴置

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619.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1.39%。其中，苏宿置业抢抓机遇，

及时调整楼盘销售价格，在营销推广、物业服务的配合下，将可售房源全部去化并实现销售盈利，

各项工程进度也稳步推进，为后续的按期销售提供了保障。截止报告期末，在建、在售项目建筑

面积分别为 5.03万㎡、9.82万㎡。 

上半年，中吴置业除做好项目去化工作外，还继续加强内部管理，通过优化部门职能，苏州、

宿迁现场销售团队实现人员统一管理，营销统筹开展，取得较好的业绩，家天下物业公司运营逐

步成熟，口碑不断提升，对销售成效的助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投资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履行了并购重组时的承诺，顺利完成了对贵金属的股权转让事宜，进一步满

足了聚焦主营业务的需要，明确了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此外，公司持有江苏银行首发限

售股 51,910,885股股份，已于 2017年 8月 2日解除锁定可上市流通，将对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

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

“其他收益”项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其他收益”科目 2017 年 1-6 月金额增加 4,761,500.00 元，“营业外收入”

科目 2017 年 1-6 月金额减少 4,761,500.00 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也无

需进行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